
 

嘉定镇街道拆违巡防队伍项目 

合同统一编号： 11N30141446920262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街道联勤和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            乙方： 上海嘉定保安服
务有限公司 

地址：嘉定区塔城路 885号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塔新路 999号 1幢 5层 A区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201822 

电话： 59988150  电话：021-59905726 

传真：       传真：  

联系人： 机构管理员  联系人： 杨心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规定，

本合同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署本

合同： 

1. 定义 

1.1“合同 ”系指甲方和乙方（以下简称合同双方）已达成的协议，即由双方签

订的合同格式中的文件，包括所有的附件、附录和组成合同部分的所有其他

文件。 

1.2“合同价格 ”系指根据合同规定，在乙方全部正确地履行合同义务时应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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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乙方的款项。 

1.3“服务 ”系指招标文件规定投标方在履行服务的义务、技术协助、培训服务

以及其他类似义务。 

1.4“ 甲方 ”系指通过公开招标采购，接受合同服务的单位。 

1.5“ 乙方 ”系指投标方被选定后提供合同管理和服务的经济实体。 

1.6“现场 ”系指将要进行服务的地点。 

 

2. 适用范围 

2.1 本合同条款适用于本次投标采购活动。 

 

3. 技术规格和标准 

3.1 本合同项下所提供服务的技术规格和标准应与本招标文件技术规格规定

的标准相一致。 

4. 项目名称、合同价格、服务地点、服务期限、服务内容 

4.1 项目名称：嘉定镇街道拆违巡防队伍项目 

4.2 合同价格：本合同价格为 2265312 元整，大写：贰佰贰拾陆万伍仟叁佰壹拾

贰元整。 乙方为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均应包含在合同价中，甲方不

再另行支付其它任何费用。 

4.3 服务地点：嘉定镇街道辖区。 

4.4 服务期限： 

4.5 服务内容：在嘉定镇街道辖区范围内开展拆违日常巡防工作，发现问题及时

上报、处置。人员数量：42 名。 

5．付款 

5.1 本合同以人民币付款（单位：元） 

5.2 本合同款项具体付款方式：甲方每月对乙方服务情况进行考核，在通过甲方

工作考核后，甲乙双方确认服务费金额后乙方向甲方出具正规发票，甲方收

到乙方发票后在不超过 10 个工作日内划入乙方开户银行账户。 

6. 索赔 

6.1 乙方对所提供服务与合同要求不符负有责任，并且甲方已于合同规定的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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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内提出索赔，乙方应按甲方同意的下述一种或多种方法解决索赔事宜。 

(1)乙方同意甲方取消其不符要求的服务项目，退还已经

收取的该类项目的服务费。 

(2)对于情节轻微的，经双方同意可降低该类项目的服务价格。 

(3)对于情节严重，造成甲方损失金额巨大的，同意甲方终止全部委托合同，

并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损失。 

6.2 如果甲方提出索赔通知后 30 天内乙方未能予以答复，该索赔应视为已被乙

方接受。若乙方未能在甲方提出索赔通知的 30 天内或甲方同意的更长一些

的时间内，按甲方同意的上述任何一种方式处理索赔事宜，甲方有权从履约

保证金中直接扣除索赔金额，同时保留进一步要求赔偿的权利。 

 

7.  不可抗力 

7.1 签约双方任何一方由于受诸如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等不可抗

力事故的影响而不能执行合同时，履行合同的期限应予以延长，则延长的期

限应相当于事故所影响的时间。不可抗力事故系指买卖双方在缔结合同时所

不能预见的，并且它的发生及其后果是无法避免和无法克服的事故。 

7.2 受阻一方应在不可抗力事故发生后尽快用传真或电传通知对方，并于事故发

生后 14 天内将有关当局出具的证明文件用特快专递或挂号信寄给对方

审阅确认。一旦不可抗力事故的影响持续 120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

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 

 







 

 4 

8. 违约终止合同 

8.1 在乙方收到甲方发出的违约通知后 10 天内(或经甲方书面确认的更长时间

内仍未纠正其违约行为的，视乙方的违约程度，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全部或部

分合同。 

9. 破产终止合同 

9.1 当乙方破产或无清偿能力时，甲方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通知乙终止合同，该

终止合同不损害或影响甲方已采取补救措施的任何权利为条件。 

 

10. 合同修改 

 

10.1 欲对合同条款作出任何改动，均须买卖双方签署书面的合同修改书。 

 

11. 转让与分包 

11.1 除甲方事先同意外，乙方不得部分转让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项下的

义务。 

11.2 乙方应书面通知甲方本合同项下所授予的所有分包合同。但该通知不解除

乙方承担的本合同项下的任何责任或义务。 

 

12. 适用法律 

12.1 本合同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解释。 

13. 计量单位 

13.1 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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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除技术规格中另有规定外，计量单位均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14. 通知 

14.1 本合同任何一方给另一方的通知都应以书面或传真的形式发送，而另一方

应以书面形式确认并发送到对方明确的地址。 

15. 合同生效 

15.1 除非合同中另有说明，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即开始生效。 

 

16. 合同验收 

16.1 甲方负责组织验收。 

 

17. 争议解决 

17.1 若甲、乙双方发生争议，以友好协商解决争议为原则。如协商不成，将争

议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发包方：（公章）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街道联勤和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承

包方：（公章）上海嘉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地：嘉定区塔城路 885 号     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塔新路 999 号 1 幢 5

层 A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孙丽芳 

委托代理人：机构管理员   委托代理人：杨心宇 

电话：59988150    电话：021-59905726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嘉定支行 

帐号：                                帐号：1001700819300212068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201822 

签约日期：        签约日期： 

签约地点：上海市嘉定区塔城路 88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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